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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项目收入清单

一、文化创意衍生商品取得的收入
1.所属企业利用馆藏资源或临展资源，进行文化创意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各类衍生商品等取得的净收益。
2.知识产权(不含科技成果转化)作价入股企业的分成收入。
二、知识产权(IP)授权取得的收入
3.使用博物馆形象品牌、藏品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收入。
4.使用博物馆IP资源举办的社会教育等开放活动授权收入。
5.未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独立拍摄制作的影视、演艺等作品的授权收入。
三、创意开放活动取得的收入
6.未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策划引进或输出精品临特展取得的展览收入。
7.创意策划开发的文创体验项目、社会教育项目、夜间游览等开放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
8.经评估认定，符合本文件规定的其他文化创意开发项目取得的收入。
